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５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７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８４

，

０４８

，

８５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１．５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１４

号文《关于核准焦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９３８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５８７．６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为

２

，

３５０．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２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

２００９

］

１７２

号文《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

８

，

８１２

万股增加为

１１

，

７５０

万股。 目前，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８４

，

０４８

，

８５６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及江苏红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许剑

峰、谢永忠、江苏信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丁光宇、刘九兰、李丽洁、王静宁、成俊杰、谢志超、刘彩霞、王

宏、刘海燕、高红蕾、邹苇、何雪松、郑磊、翁强、张慧、胡成钢、肖微、刘金星、端小堃、许晓巍、毛钱妹、夏宇、

吴茜、冯娟、钱衬画、陆鹰、周丹、任睿、叶婷、章湛、董玮，共计

３６

名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沈锦华、姚瑞波、许剑峰、丁光宇（已离任）、谢永忠、李丽洁、王静宁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

３

） 控股股东沈锦华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之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２６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１９％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日期 增持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变动比例（

‰

）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４０

，

１６４ ４１．７ ０．３４１８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 ６６

，

９００ ４１．８８ ０．５６９４

２０１２－１－５ １５

，

５００ ３７．９６ ０．１３１９

２０１２－１－１７ ６７

，

７００ ３７．８６ ０．５７６２

合计

１９０

，

２６４ １．６１９３

沈锦华先生承诺：在其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增持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形。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８４

，

０４８

，

８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５３％

。

３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６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备注

１

沈锦华

６９

，

５３７

，

３９７ ６９

，

５３７

，

３９７

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江苏红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８

，

８１２

，

０００ ８

，

８１２

，

０００

３

许剑峰

２

，

０３５

，

５７３ ２

，

０３５

，

５７３

现任董事兼副总经理

４

谢永忠

１

，

７９１

，

３０４ １

，

７９１

，

３０４

现任监事会主席

５

江苏信泉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７０４

，

９６０ ７０４

，

９６０

６

丁光宇

２４４

，

２６９ ２４４

，

２６９

前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

７

刘九兰

１２２

，

１３５ １２２

，

１３５

８

李丽洁

１２２

，

１３５ １２２

，

１３５

现任监事

９

王静宁

８９

，

５６６ ８９

，

５６６

现任监事

１０

成俊杰

５２

，

９２５ ５２

，

９２５

１１

谢志超

４０

，

７１２ ４０

，

７１２

１２

刘彩霞

３６

，

６４１ ３６

，

６４１

１３

王宏

３２

，

５７０ ３２

，

５７０

１４

刘海燕

２９

，

３１３ ２９

，

３１３

１５

高红蕾

２８

，

４９９ ２８

，

４９９

１６

邹苇

２８

，

４９９ ２８

，

４９９

１７

何雪松

２８

，

４９９ ２８

，

４９９

１８

郑磊

２８

，

４９９ ２８

，

４９９

１９

翁强

２８

，

４９９ ２８

，

４９９

２０

张慧

２４

，

４２７ ２４

，

４２７

２１

胡成钢

２４

，

４２７ ２４

，

４２７

２２

肖微

２４

，

４２７ ２４

，

４２７

２３

刘金星

２１

，

９８５ ２１

，

９８５

２４

端小堃

２１

，

１７０ ２１

，

１７０

２５

许晓巍

２１

，

１７０ ２１

，

１７０

２６

毛钱妹

２０

，

３５６ ２０

，

３５６

２７

夏宇

１７

，

９１４ １７

，

９１４

２８

吴茜

１６

，

２８５ １６

，

２８５

２９

冯娟

１６

，

２８５ １６

，

２８５

３０

钱衬画

８

，

１４３ ８

，

１４３

３１

陆鹰

８

，

１４３ ８

，

１４３

３２

周丹

８

，

１４３ ８

，

１４３

３３

任睿

８

，

１４３ ８

，

１４３

３４

叶婷

６

，

５１４ ６

，

５１４

３５

章湛

４

，

０７２ ４

，

０７２

３６

董玮

３

，

２５７ ３

，

２５７

合计

８４

，

０４８

，

８５６ ８４

，

０４８

，

８５６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2

月

5

日 星期三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2-48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以电话、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进行。 全体

9

名董事以通讯方

式参加表决，参加会议董事人数及会议举行方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就通知所列议案进行认真审议，作

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Northern Star

公司合作开发阿斯泰铁矿项目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适度发展矿业，延伸产业链，形成资源优势的既定目标，公司积极开展寻求矿山资源配置的

相关工作。近日公司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Northern Star

公司

"

）就合作开发阿斯泰

铁矿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了《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尚需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审核批准通过后方能生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

Northern Star

公司可转债的议案》。

为履行公司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之事宜，公司同时与

Northern Star

公司

签署了《可转债协议》，就本公司认购

Northern Star

公司发行的

1000

万加元可转债的发行、接收、转换或偿

还的条款和条件进行了详细的约定。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铸管香港与思珂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为履行公司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之事宜，公司拟授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兴铸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

铸管香港

"

）作为《框架协议》的履约方，由铸管香港与上海思珂源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

"

思珂公司

"

）签署《关于

Astray-X

项目的合资合作协议》（简称《合资协议》），约定在境外设

立合资公司，履行在《框架协议》中应由本公司拥有的所有权利或义务，参与

Astray-X

项目的运营。 该合资

公司拟由双方以现金出资，其中铸管香港持有其

70%

股权，思珂公司持有其

30%

股权。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

办理设立合资企业的相关手续，并将在项目公司设立后做进一步信息披露。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有关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当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新兴资源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授权经理层签署有关协议并办理后

续相关手续。

新兴铸管集团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

资源投资

"

）为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份出资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定位于为本公司的钢铁与铸管产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通过整合各类矿产资源、技术与人才资源，实

现公司矿产资源开发与生产的专业化管理，打造资源优势，形成矿产资源类产业和利润中心。

鉴于资源投资及贸易业务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头寸， 资源投资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0

亿元的资金贷

款综合授信额度。 根据贷款银行相关规定要求，资源投资申请贷款需要提供担保。 为推动资源投资业务开

展，促进资源投资业务规模的迅速形成，本公司拟为资源投资提供限额为

10

亿元的贷款担保，授权公司经

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待具体担保相关协议签署后本公司将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2-4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

Northern Star

公司合作开发阿斯泰

铁矿项目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

Northern Star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了《框架协议》，约定：

1

）

Northern Star

公司以所拥有

的位于加拿大

Astray

地区的铁矿石资源项目（简称

"Astray-X

项目

"

）所有矿权权益向新兴铸管发行总额为

1,000

万加元的可转债，所获资金用于

Astray-X

项目的勘探与开发，并促使

Northern Star

公司最终上市；

2

）

双方同意将在共同商定的条件达成时在加拿大设立一家合资公司，

Northern Star

公司将以其持有的

Astray-

X

项目下的所有矿权和权益作为对合资公司的出资，新兴铸管以现金等方式对合资公司进行出资。 合资公

司设立后，将拥有并持续运营

Astray-X

项目。 并约定本公司有权自主决定将所拥有的《框架协议》项下的所

有权利或义务转让于本公司境外子公司或本公司任何指定第三方，无需取得

Northern Star

公司的任何形式

的同意。

为履行前述《框架协议》约定之

1

）项事宜，本公司同时与

Northern Star

公司签署《可转债协议》，就本公

司认购

Northern Star

公司发行的

1000

万加元可转债的发行、接收、转换或偿还的条款和条件进行了详细的

约定。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需要经中国政府有关部

门审核批准通过后方能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Northern Star

公司，为加拿大世纪铁矿公司与白桦先生等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项目公司。

注册证书号：

830514-5

法定地址：加拿大多伦多市，

TD

中心，国王西大街

400-77

代表：白桦

职务：董事会主席兼

CEO

国籍：加拿大

与本公司关系：

Northern Star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和《可转债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依据可转债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Northern Star

公司同意于交割日向本公司发行、且本公司同意从该

公司购买总额为

10,000,000

加元的

3

年期可转债（简称

"

可转债

"

），该可转债仅可用于为

Astray-X

项目提供

资金。

Northern Star

公司或其股东将与本公司另行签订一份《担保协议》，为本协议项下的可转债提供充分

的担保。

Northern Star

公司应为

Astray-X

项目组建独立的技术团队，本公司有权参与该技术团队。

2

、

Northern Star

公司将依据其勘探的结果，尽力在交割日后

2

年内在

TSX

上市；按照协议规定，如果该

公司在

TSX

上市，本公司应当购买该公司

24.99%

的股票。本公司应使用可转债及利息作为对价以发行价之

80%

的价格购买该公司股票，并应以发行价之

90%

的价格购买更多股票，直至其持股比例共计达到

24.99%

。

但无论如何本公司购买的该等股票不超过

Northern Star

公司全部发行的流通普通股的

62%

；

Northern Star

公司股票在

TSX

上市而进行筹备的过程中，应修改其章程，规定上市后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股东每持有

10%

的股票，即可任命

1

名董事，据此，根据购买的该公司股票数量，本公司将有权任命最多

2

名董事。

3

、如

Northern Star

公司未能按照本协议规定上市，则本公司有权在可转债的债期到期时（并可自主行

使该等权利）：（

1

）要求该公司以现金偿还可转债及利息；（

2

）将可转债及其利息转让给合资公司作为对合资

公司的出资；或（

3

）同时选择上述（

1

）和（

2

）两种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比例由本公司决定。

4

、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与

Northern Star

公司（简称

"

合资方

"

）可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以持有

所有

Astray-X

项目的矿权（简称

"

合资公司

"

）。 合资公司应在以下较早时间成立：（

1

）公司在

TSX

上市时；或

（

2

）根据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独立审计报告显示，本公司在可转债协议项下提供的

10,000,000

加元

依据本公司认可的勘探计划和勘探预算被完全用尽时（简称

"

成立时间

"

）。 但勘探计划和勘探预算经双方同

意后可随时调整。

5

、于成立时间，如果

NI43-101

报告（指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就矿产勘探实体的股票上市而要求的第

43-

101

号国家采矿标准报告；有关

Astray-X

项目的

NI43-101

报告应由双方认可的独立第三方出具；）所示的

Astray-X

项目的

DSO

的探明及控制资源量（以下简称

"M+I"

）达到

1,500

万吨及以上，则本公司与

Northern

Star

公司应共同设立合资公司。 反之，如果

M+I

低于

1,500

万吨，各方应协商决定是否成立合资公司。

6

、如果

Northern Star

公司在

TSX

上市，但双方没有成立合资公司，在

Astray-X

项目的任何资产（包括

Astray-X

项目的任何矿权）向任何第三人转让、出售或以任何方式被处置的情况下，本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拥

有优先购买权。 如果

Northern Star

公司违反《框架协议》规定而使本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受到影响的，

North－

ern Star

公司应向本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7

、

Northern Star

公司应以来自

Astray-X

项目的所有矿权和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DSO

资源）向合资公司

出资，本公司应以现金向合资公司出资，双方在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0%

：

50%

。 双方将依据

Astray-X

项

目下所有矿区内符合

NI43-101

报告标准的

DSO

的

M+I

来确定对价。 合资公司成立时，本公司依据当时已

具有的

M+I

按照附录

Ｃ

的计算方式投入相应的资金，并可以一次性先将

50%

的股权转入本公司名下。 合资

公司成立后，如果

Astray-X

项目下的矿区勘探出新增的矿产资源量，本公司将根据附录

C

以任何新增

DSO

探明及控制资源量计算对价进行追加投资，但无论如何本公司的最大投资额封顶出资不应超过

5,000

万加

元。

8

、合资公司将来应以

DSO

为重点开采资源进行勘探、开发和生产工作。 在此期间，本公司将尽其最大

努力协助合资公司获得

Astray-X

项目后续勘探、开发及生产所需的任何银行融资；

9

、在合资公司实现商业生产前，本公司有权获得全部矿产品的包销权，其购入价格为根据普氏指数所

示的同品位铁矿在相应中国港口的月平均

CFR

价格的

9.2

折；在合资公司实现商业生产后，本公司将依据

其在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获得相应比例的矿产品的包销权，包销价格为根据普氏指数所示的同品位铁矿在

相应中国港口的月平均

CFR

价格的

9.2

折。 本公司有优先权从合资公司获得更高比例的矿产品的包销权，

该额外部分产品的包销价格应由双方今后协商确定；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应由

5

名董事组成，包括由双方各

自任命的

2

名董事和

1

名由双方共同任命的独立董事。

10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1

、本公司未能获得关于投资

Astray-X

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政府审批、登记或备案，以及公司内部批准或

授权，本协议将自动终止，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根

据协议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经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协议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或任何一方实

质性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 违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二）《可转债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Northern Star

公司同意在交割日向本公司发行， 且本公司同意从

Northern Star

公司购买总价为

1,

000

万加元的可转债。

Northern Star

公司负责于交割日前取得并向本公司提供加拿大法律所要求的发售可

转债所需的任何及全部政府许可、执照及证书或备案文件，以见证该可转债的有效发行。

2

、可转债的债期为自本公司向

Northern Star

公司支付

1,000

万加元的可转债价款之日（以银行确认文

件为准）起

3

年；可转债的利息应按加拿大银行每

3

个月公布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并应由

Northern

Star

公司于到期应付时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

3

、可转债的利息自本公司提供由银行出具的文件确认已支付购买可转债所需资金之日起计息（简称

"

计息日

"

），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采用计息日当日加拿大银行公布的银行间

3

个月期同业拆借利率，计

算自计息日起至之后

3

个自然月的利息。 此后每

3

个自然月调整一次利息率， 均以第一个月

1

日加拿大

银行公布的银行间

3

个月期同业拆借利率为利息率计算。

4

、

Northern Star

公司同意因发行该可转债而取得的资金将作为专项资金，仅可用于

Astray-X

项目的勘

探及运营。 当

1,000

万加元可转债资金依据由双方共同确定的

Astray-X

项目勘探计划和勘探预算使用完毕

时，

Northern Star

公司需在使用完毕后

90

日内向本公司提交由双方书面认可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专

项资金使用审计报告。

5

、

Northern Star

公司将依据其勘探的结果，尽力在该公司发行可转债之日后

2

年内在

TSX

上市；按照

协议规定，如果

Northern Star

公司根据前述规定在

TSX

上市，本公司应当购买

Northern Star

公司

24.99%

的

股票。 本公司应使用可转债及利息作为对价以发行价之

80%

的价格购买该公司股票，并应以发行价之

90%

的价格购买更多股票，直至其持股比例共计达到

24.99%

。 但无论如何本公司购买的该等股票不超过该公司

全部发行的流通普通股的

62%

。

6

、如在交割日后

2

年内，

Northern Star

公司未能协议规定在

TSX

上市，则本公司有权选择于可转债的

债期到期时：

(1)

由

Northern Star

公司偿还可转债及利息，

(2)

依据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该可转债及其利

息转换为对合资公司的出资，或

(3)

同时选择上述

(1)

和

(2)

两种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比例由本公司决定。

若本公司选择前述

(1)

或

(3)

的方式由

Northern Star

公司偿还可转债及利息，应以书面形式通知该公司，

Northern Star

公司应在接到该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简称

"

宽限期

"

），向本公司一次性偿还该可转债及利

息。若本公司选择前述

(2)

的方式将可转债及利息转换为合资公司的股权，具体的转换方式、估值和股权比例

等问题以框架协议相应的规定为准。

7

、

Northern Star

公司应促使世纪铁矿公司的有关股东在交割日前与本公司签订《担保协议》，将他们在

世纪铁矿公司中持有的股票质押给本公司或者提供本公司认可的其他担保，作为偿还可转债及利息的担保

和保证。

8

、 本协议项下交易的交割应于下列事项满足或被本公司书面放弃时在双方一致同意的时间和地点完

成。 本协议项下的交易交割之日为交割日（简称

"

交割日

"

）：（

1

）

Northern Star

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已经取得

了

Astray-X

项目的矿权证或其他法律文书；（

2

）《框架协议》 已经签署并获得了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

登记或备案文件，以及本公司内部批准或授权；（

3

）本公司对

Northern Star

公司以及该公司拥有的资产和业

务等事项的尽职调查已经完成，且结果获得本公司认可；（

4

）本协议已经由双方恰当签署；（

5

）担保协议已经

恰当签署以及适用法律所要求的担保手续已经完成。

9

、在交割之时，

Northern Star

公司同意向本公司交付加拿大法律所要求的政府备案文件（如有），表明

其发行可转债已经完全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授权或备案。 交割日后的

15

个营业日内， 本公司将向

Northern

Star

公司一次性支付

10,000,000

加元的可转债价款。

10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1

、本公司未能获得关于投资

Astray-X

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政府审批、登记或备案，以及公司内部批准或

授权，本协议将自动终止，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根

据协议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经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协议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或任何一方实

质性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 违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投资项目为矿产勘探，且项目所在地为境外，因此存在勘探结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和

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政策风险。 以上风险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大的影响。

本次境外投资完成后将实现公司业务进一步向上游产业延伸，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张和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

加拿大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且是全球矿业资本市场的中心。公司通过与

Northern Star

公司的合作，可

以实现稳定上游原材料供应，完善钢铁产业链，进而提升公司钢铁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的。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协议；

3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000778

公告编号：

2012-5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铸管香港与思珂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为实现公司适度发展矿业，延伸产业链，形成资源优

势的既定目标， 公司积极开展寻求矿山资源配置的相关工作。 近日公司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Northern Star

公司

"

）就合作开发阿斯泰铁矿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在北京签署了《框架协议》。

为履行以上《框架协议》约定之事宜，公司拟授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兴铸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

铸

管香港

"

）作为《框架协议》的履约方，由铸管香港与上海思珂源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思珂公司

"

）签署

《关于

Astray-X

项目的合资合作协议》（简称《合资协议》），约定在境外设立合资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履行在

《框架协议》中应由本公司拥有的所有权利或义务，参与

Astray-X

项目的运营。 该合资公司拟由双方以现金

出资，其中铸管香港持有其

70%

股权，思珂公司持有其

30%

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上海思珂源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

、住所：宝山区宝杨路

1800

号

3

号楼

102B

室

4

、法定代表人：张幸福

5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6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4

日

7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销售建材、钢材、金属材料（除专控）、机电成套设备、

电子产品、工艺品、五金交电、汽配。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8

、与本公司关系：思珂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资公司设立

《框架协议》签署日之后，铸管香港与思珂公司应依据协议约定，在境外设立合资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履

行在框架协议项下关于设立

Astray

项目

JV

的应由新兴铸管拥有的所有权利或义务，参与

Astray-X

项目的

运营。

2

、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

铸管香港与思珂公司均以现金出资，铸管香港将持有合资公司中

70%

的股权，思珂公司将持有合资公

司中

30%

的股权。

3

、合资公司的投资

当合资公司依据框架协议中的约定， 与

NS

公司在加拿大设立了拥有并持续运营

Astray-X

项目的

JV

之时，合资公司在

Astray-X

项目中所需的全部投资，均由双方依据各自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进行投资，

如任何一方未能按照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相应足额出资，则其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将被相应稀

释。

4

、合资公司的管理

合资公司董事会应由

3

名董事组成，由铸管香港任命

2

名董事，思珂公司任命

1

名董事。

5

、股权转让

铸管香港和思珂公司对另一方拟向第三方转让所持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都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

权。 除非向一个或多个关联方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否则如果思珂公司拟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所持的全部或部

分股权，需通知铸管香港，并获得铸管香港书面同意后，方可转让。

6

、生效与约束力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7

、终止

本协议可在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

（

1

）本公司未能获得关于投资

Astray-X

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政府审批、登记或备案，以及公司内部批准或

授权，本协议将自动终止，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根

据第二条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

（

2

）经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每一方均不再承担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且不对另一方承担赔

偿责任，但根据第二条规定应继续有效的义务（如有）除外；或

（

3

）任何一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另一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违约赔偿

责任。

四、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该合资公司的设立是为履行公司与加拿大

Northern Star

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约定之事宜。合资公司的设

立将推动公司在有关铁矿项目上的进展情况，有效推进公司适度发展矿业，延伸产业链，形成资源优势等既

定目标的实现。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股票代码：

000536

股票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5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方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上午

9:30

2

、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远生先生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四）

7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578,792,18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63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分别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成员，新当选的董事有唐远生先生、刘捷明先生、林盛昌先生、王忠兴先生、独立董

事有李锦华先生、薛爱国先生、黄克安先生、童建炫先生、许萍女士。 各位董事选举结果如下：

唐远生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刘捷明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林盛昌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王忠兴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李锦华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薛爱国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黄克安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童建炫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许萍女士：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2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俊铭先生、黄旭晖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股东代表监事将与职工代表监事李钦彰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 各位股东代表监事选举结果如下：

刘俊铭先生：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黄旭晖女士：获得表决权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选举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监事薪酬并修订

<

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78,792,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姓名：吴江成 方维忠

3

、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6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9

人，实际到会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唐远生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唐远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捷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1

、选举唐远生先生、刘捷明先生、林盛昌先生、王忠兴先生、李锦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唐远生先生任主任委员。

2

、选举薛爱国先生、黄克安先生、童建炫先生、王忠兴先生、许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薛爱国先生任主任委员。

3

、选举李锦华先生、薛爱国先生、王忠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李锦华先生任主任

委员。

4

、选举许萍女士、刘捷明先生、童建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许萍女士任主

任委员。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江文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任期三年。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王忠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任期三年。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邱建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任期三年。

七、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陈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任期三年。

八、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林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任期三年。

九、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重新制定后的

<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后附。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附件：简历

1

、唐远生先生、刘捷明先生、林盛昌先生、王忠兴先生、李锦华先生、薛爱国先生、黄克安先生、童建炫先

生、个人简历详见公司

2012-050

号公告。

2

、江文章：男，中国台湾籍，

1959

年

1

月出生，台湾淡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大同大学化工所硕士（高分子

化学）。 曾参加

LCD

基础研究与应用、

STN

制程技术、强诱电性

LCD

研究与应用等领域的研修；历任大同股

份有限公司视讯中心、重电二厂工程师；中华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映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STN

厂生产部课

长、

TFT

厂面板课课长、生产部模组课课长、

TFT

事业部生产处处长、龙潭厂厂长、龙潭厂区副总经理、

TFT

事

业部电视显示器厂副总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视讯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特助、资深副总经理。

江文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

3

、王忠伟先生：男，汉族，

1963

年出生，黑龙江双城人，东北工学院冶金机械专业学士，香港公开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双城市支行信贷员、信贷组长；中共双城市委组织部干事、

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双城市支行秘书、资金计划科副科长、科长、人事劳资科科长、总稽核；福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处副处长），区体改委副主任（主持

工作），区管委会、区政府副秘书长；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星

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及公司副总经理。

王忠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

4

、邱建清：男，出生于

1964

年，中国台湾籍，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历任太平洋电线电缆

(

股份

)

有限公司总账专员、主办会计；台达电子

(

股份

)

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专员、成本主管；鸿海电子

(

股份

)

有限公司

会计主管、管理部主管；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及公司财

务总监。

邱建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部门的处罚。

5

、陈伟，男，出生于

1973

年，

1996

年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

任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总账专员、成本专员、成本课副理、股务课副理、股务课经理、财会部经理，

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务部经理，现任公司证券投资处处长、第五届董事会秘书、公司工会主席。

陈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6

、林锋简历：女，出生于

1978

年，于

2000

年毕业于福建林学院，经济管理系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职称。 历任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成本专员、会计专员、股务专员，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股务部专员、公司证券投资处副理，现任公司证券投资处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林锋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7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际到会

3

人。 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职工代表监事李钦彰先生主持，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钦彰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李钦彰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2012-052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2-37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

本公司外沙厂区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董事

9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

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白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登载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二、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

2012

年度内

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进行审计。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一期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修订《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子公司综合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2－38

号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债券代码：

12209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87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向

5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了

41,038,161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发行价格为

33.28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365,749,

998.0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4,145,458.32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本次发行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出具了浙天会验

[2011]73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该资金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2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占公司

募集资金净额的

9.74%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2012

年

9

月

20

日，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将该事项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该事项已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公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截止

2012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29,887.33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合计为

12,102,732.36

元，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286,770,574.51

元。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进度安排，预计在未来

6

个月内将有不低于

12,000

万元

的募集资金闲置。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本着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计划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7.50%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6

个月。

本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将用于主营业务，不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6

个月使

用期限到期后，款项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

资金需要提前归还该款项。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

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为：

（

1

）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

2

）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

效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并发表了专项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1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2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单次补充流动

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同时有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濮宋涛、 戴铭川就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发表意见

如下：

1

、 海正药业已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将前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

万元归还募集资

金专户，并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予以公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一

条的相关规定；

2

、海正药业本次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时

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 且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

、海正药业本次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将用于主营业务，不进行交易性金

融资产的投资，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继续以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基于以上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海正药业本次继续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67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编号：临

2012-39

号

债券代码：

122094

债券简称：

11

海正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本

公司外沙厂区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监事

7

人，亲自参加会议监事

7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学土先生

主持，经过与会监事审议讨论，本次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 单次补充流动资

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6

个月，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同时有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2-066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关于转发下达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 （中央评估第三批）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湘发改工

[2012]1770

号）文件，根据该文件，公司

"

年

100

万头生猪屠宰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

获得

412

万

元资金补助。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补助资金。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收到国家补助资金后确

认为递延收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笔补助资金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利

润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04

日

证券代码：

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2012-044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收到《浙江省财政厅关于

下达

2012

年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中央评估）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浙财建

[2012]333

号）。 根据文

件通知，公司

"

大型龙门加工中心、落地铣镗床等系列重型数控金切机床技术改造项目

"

被纳入

2012

年度

"

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

"

，公司将获得国家项目补助资金

1630

万元。

近期，公司收到了该笔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笔政府补助计入

递延收益，按三年摊入当期损益，预计计入本年度经营业绩不超过

544

万，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笔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的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7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12]1604

号），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8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5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

知：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其业务需要，将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1,617,808

股股票质

押给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保有限公司， 并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3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1,617,808

股（均为首发前机构类限

售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1.84%

。 本次质押限售股

1,617,808

股，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1.84%

。 截止本

公告日， 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1,617,808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1.84%

。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